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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食字第 1150000212 號 
發  布  日  期：2026 年 03 月 17 日 
主          旨：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(以下稱 TQF-FF 方案)第 1.0 版驗證通報。 
適用對象／範圍：TQF-FF 方案之驗證機構，申請中/初次申請或已驗證之食品業者。 
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1 1 

1.2  TQF
機能性食

品品質驗

證方案架

構 
 

TQF-FF 方案係基於科學方法，針對產品之食品

安全、一般品質、機能性成分及其含量進行第三

方驗證，通過驗證之產品將核發驗證證書，並得

應生產標有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之驗證產

品，以增進消費者選購信心。 

TQF-FF 方案係基於科學方法，針對產品之

食品安全、一般品質、機能性成分及其含

量進行第三方驗證，通過驗證之產品將核

發驗證證書，並得生產標有 TQF 機能性食

品驗證標章之驗證產品，以增進消費者選

購信心。 

因本方案強制要

求通過驗證之產

品應標示標章，

故將敘述由

「得」修正為

「應」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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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2 2 
1.3 基本

要求 
 

欲獲得 TQF-FF 方案之驗證資格，申請產品之

製造工廠必須符合下列規範： 
(4) 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： 
• 提供工廠登記證明者，所申請驗證產品之

生產系統產線應取得「TQF 台灣優良食品

食安管理驗證方案」（以下簡稱 TQF-FS
方案）之驗證。 

• 提供農產品初級加工場、農場或註記「禽

蛋洗選室」之畜牧場登記證明文件者，所

申請驗證產品之生產系統產線應依 TQF-FS
方案之方案規範執行，惟其驗證基準得適

用 TQF-B Plus 食安管理符合性評鑑方案評

鑑基準。 

• 尚未取得前述食安管理驗證者，應同時申

請 TQF-FS 及 TQF-FF 驗證。 
(5) 申請之工廠 3 年內未發生 TQF-FS 驗證暫

時終止或終止之情事： 
(6) 申請之 TQF 機能性驗證產品（以下簡稱

TQF-FF 產品）應為含機能性成分之完整包裝食

品，包含一般食品型態（生鮮農產品與加工食

品）及補充品型態（膠囊狀、錠狀、粉狀、顆

粒、液態等）的機能性食品。 

欲獲得 TQF-FF 方案之驗證資格，申請產品

之製造工廠必須符合下列規範： 
(4) 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： 
• 提供工廠登記證明者，所申請驗證

產品之生產系統應取得「TQF 台灣優

良食品食安管理驗證方案」（以下

簡稱 TQF-FS 方案）之驗證。 
• 提供農產品初級加工場、農場或註

記「禽蛋洗選室」之畜牧場登記證

明文件者，所申請驗證產品之生產

系統應依 TQF-FS 方案之方案規範執

行，惟其驗證基準得適用 TQF-B Plus 
食安管理符合性評鑑方案評鑑基

準。 

• 尚未取得前述食安管理驗證者，應

同時申請 TQF-FS 及 TQF-FF 驗證。 
(5) 申請之工廠 3 年內未發生 TQF-FS 驗

證暫時終止或終止之情事： 
(6) 申請之 TQF 機能性驗證產品（以下

簡稱 TQF-FF 產品）應為含機能性成分之

完整包裝食品，包含一般食品型態及補

充品型態（膠囊狀、錠狀、粉狀、顆

粒、液態等）的機能性食品。 

修正名詞。 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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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3 3 

1.5.1 TQF-
FF 方案-
方案管理

之規範性

參考文

件： 

1.5.1 TQF-FF 方案-方案管理規範之規範性參考

文件： 

1.5.1 TQF-FF 方案-方案管理之規範性參考

文件： 
現行名稱為「方

案規範」，故修正

之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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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4 4 

2.1 TQF
機能性食

品品質驗

證方案主

辦機構 

TQF 協會為依法設立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

團體，TQF-FF 方案之建置及營運係由 TQF 協
會主辦。 
TQF 協會擁有制修訂 TQF-FF 方案-方案規範及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規格基準之權利，並依據

下列情形進行 TQF-FF 方案之制修訂： 
 食品法規之變更 
 新發現或新興之食品安全危害 
 國際規範性參考文件之變更 
 新興食品安全科技 
 來自 TQF-FF 方案之利害關係者（，例

如食品業者、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機

構（以下簡稱 TQF-FF 驗證機構）等之

意見回饋 
 

TQF 協會為依法設立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

社會團體，TQF-FF 方案之建置及營運係由

TQF 協會主辦。 
TQF 協會擁有制修訂 TQF-FF 方案-方案規

範及 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規格基準之權

利，並依據下列情形進行 TQF-FF 方案之制

修訂： 
 食品法規之變更 
 新發現或新興之食品安全危害 
 國際規範性參考文件之變更 
 新興食品安全科技 
 來自 TQF-FF 方案之利害關係者

（食品業者、 TQF 機能性食品

驗證機構）之意見回饋 

此處(2.1)為第 1 次

提及「TQF 機能性

食品驗證機構」，

故將「（以下簡稱

TQF-FF 驗證機

構）」敘述由 2.4.7
往前移至 2.1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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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5 4 

2.2 TQF-
FF 方案制

修訂之權

責 

TQF-FF 方案之制修訂應提請 TQF 協會機能性

食品技術審議會（以下簡稱技審會，請參閱

2.3）實質審查，再提請 TQF 協會技術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技委會）形式審查，最後經理監事

聯席會議核備。 

TQF-FF 方案之制修訂應提請 TQF 機能性

食品技術審議會（以下簡稱技審會，請參

閱 2.3）實質審查，再提請 TQF 協會技術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技委會）形式審查，最

後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核備。 

修正技審會全名 公告後實 
施 

6 4 

2.3 TQF
機能性食

品技術審

議會 

2.3 TQF 協會機能性食品技術審議會 2.3 TQF 機能性食品技術審議會 修正技審會全名 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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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7 5 
2.3.3 技審

會會議 

會期及集會方法均由技審會視實際需要訂定。 
技審會得視需要聘請具特定領域專業之專家擔

任協審委員，協助技審會審查相關議題。 
有關技審會之詳細規範，請參閱「TQF 機能性

食品技術審議會設置要點」。 

會期及集會方法均由技審會視實際需要

訂定。 
技審會得視需要聘請具特定領域專業之

專家擔任協審委員，協助技審會審查相關

議題。 
有關技審會之詳細規範，請參閱「TQF 機

能性食品技術審議會設置要點」。 

「TQF 機能性食品

技術審議會設置

要點」的內容與

驗證機構及業者

沒有直接關係，

屬於 TQF 協會內

部管理文件，故

刪除提及該份文

件的敘述。 

 

8 6 
2.4.4 公
開評論 

TQF-FF 方案制修訂草案須對外進行 20 個工作

天之預告，並公布於 TQF 協會官網。所有 TQF-
FF 方案之利害關係者（含食品業者及 TQF 機能

性食品-FF 驗證機構）皆會收到制修訂草案公

開評論之通知，並鼓勵其向 TQF 協會提交書面

形式之評論或意見。 

TQF-FF 方案制修訂草案須對外進行 20 個

工作天之預告，並公布於 TQF 協會官網。

所有 TQF-FF 方案之利害關係者（含食品業

者及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機構）皆會收到

制修訂草案公開評論之通知，並鼓勵其向

TQF 協會提交書面形式之評論或意見。 

TQF 機能性食品驗

證機構修正為簡

稱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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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9  
2.4.7 方
案公告 

TQF 協會透過電子郵件、TQF 協會網站或利害

關係者會議，將驗證通報及改版資訊通知所有

TQF-FF 方案之利害關係者，且儘速辦理。應確

保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機構（以下簡稱 TQF-FF
驗證機構）於訂定的實施日期，依照修正版本

要求進行驗證作 

TQF 協會透過電子郵件、TQF 協會網站或

利害關係者會議，將驗證通報及改版資訊

通知所有 TQF-FF 方案之利害關係者，且儘

速辦理。應確保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機構

（以下簡稱 TQF-FF 驗證機構）於訂定的實

施日期，依照修正版本要求進行驗證作

業。 

TQF 機能性食品驗

證機構修正為簡

稱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10 

10~1
9、

23~2
8 

第 3 章

TQF 機能

性食品品

質驗證方

案程序、

附錄 1 
TQF 機能

性食品驗

證標章與

驗證證書

使用規範 
 

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 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收費標

準」 
因目前以「TQF 多

元方案收費標

準」統一管理，

TQF 機能性食品

品質驗證方案收

費標準並非文件

名稱，故去除上

下引號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

 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-方案規範 1.0 版 

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版權所有 8/35  
 

11 8~9 
3.1.1 提出

申請 

申請者應確認其工廠及產品符合 1.3 基本要

求，並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提交「TQF 機能

性食品驗證申請書」及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

驗證方案申請驗證聲明書」， TQF-FF 驗證機

構應於收到申請資料後 10 個工作天內確認並

函復申請者及 TQF 協會立案。申請者應於收到 
TQF-FF 驗證機構立案通知後簽署「TQF 機能性

食品驗證標章使用承諾書」，其正本寄送予 
TQF 協會，以取得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

（簡稱 TQF-FF 標章）之使用檔案。 
申請者取得 TQF-FF 標章檔案後，應先行標示

於申請驗證之產品包裝樣稿中， TQF-FF 驗證

機構於後續書面審查時應針對驗證產品之標

章、機能性成分、其含量及製造工廠資訊之標

示進行審查，包裝樣稿內容亦應符合但不限於

TQF-FS 方案之標示規範及 TQF-FF 方案。 
申請者於完成包裝樣稿設計後，應一併提交下

列書面資料予 TQF-FF 驗證機構審核： 
(1)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申請書 
(2) 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申請驗證聲

明書 
(3) 合法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農民團體證書

等證明文件。（尚未取得 TQF-FS 者應提

供） 

3.1.1 提出申請 
申請者應確認其工廠及產品符合 1.3 基本

要求，並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提交

「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申請書」及「TQF
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申請驗證聲明

書」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資

料後 10 個工作天內確認並函復申請者及

TQF 協會立案。申請者應於收到 TQF-FF 
驗證機構立案通知後簽署「TQF 機能性食

品驗證標章使用承諾書」，其正本寄送予 
TQF 協會，以取得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

標章（簡稱 TQF-FF 標章）之使用檔案。 
申請者取得 TQF-FF 標章檔案後，應先行

標示於申請驗證之產品包裝樣稿中， 
TQF-FF 驗證機構於後續書面審查時應針

對驗證產品之標章、機能性成分、其含

量及製造工廠資訊之標示進行審查，包

裝樣稿內容亦應符合但不限於 TQF-FS 方
案之標示規範及 TQF-FF 方案。 
申請者於完成包裝樣稿設計後，應一併

提交下列書面資料予 TQF-FF 驗證機構審

核： 
(1) 合法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農民團

體證書等證明文件。（尚未取得 TQF-

1. 為避免未經

任何審核即

提供業者驗

證標章使用

檔案之風

險，故修正

驗證程序。 

2. 因應機能性

原料檢驗報

告多為原料

工廠檢驗，

產品製造工

廠無抽樣方

法，故修正

為提供產品

之抽樣方

法。 

3. 新增安定性

試驗之明確

要求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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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合法工廠登記、農產品初級加工場、農場

或註記「禽蛋洗選室」之畜牧場登記證明

文件。國外製造者，應檢附生產國政府機

關或其主管官員戳記或簽章之證明文件。

（尚未取得 TQF-FS 者應提供） 
(5) 於驗證效期內有效之 TQF-FS 證書。尚未

取得前述食安管理驗證者，應同時申請

TQF-FS 及 TQF-FF 驗證。 
(6) 機能性原料及 TQF-FF 產品之機能性成分

檢驗報告（皆應包含定性及定量試驗結果

及檢驗方法）、TQF-FF 產品之抽樣方法與

相關紀錄。檢驗方法應採用 TQF 機能性食

品品質規格基準所要求之方法，如該方法

經過修飾或基質不同時，則應提交該檢驗

方法之確效資料。 
(7) TQF-FF 產品之安定性試驗計畫書及結果報

告。 
 書面審查之試驗結果報告，應至少包含每

一食品直接接觸之包裝形態 1 個批次於該

容器封蓋系統之加速試驗結果，如提供達

有效期限之長期試驗資料者，則不需提供

加速試驗。 
 有關安定性試驗之相關要求，請參閱 4.3

管理要求 QM 6 安定性試驗。 

FS 者應提供） 
(2) 合法工廠登記、農產品初級加工

場、農場或註記「禽蛋洗選室」之

畜牧場登記證明文件。國外製造

者，應檢附生產國政府機關或其主

管官員戳記或簽章之證明文件。（尚

未取得 TQF-FS 者應提供） 
(3) 於驗證效期內有效之 TQF-FS 證書。

尚未取得前述食安管理驗證者，應

同時申請 TQF-FS 及 TQF-FF 驗證。 
(4) 機能性原料及 TQF-FF 產品之機能性

成分檢驗報告（皆應包含定性及定

量試驗結果）、檢驗方法、抽樣方法

與相關紀錄。檢驗方法應採用 TQF
機能性食品品質規格基準所要求之

方法，如該方法經過修飾或基質不

同時，則應提交該檢驗方法之確效

資料。 
(5) TQF-FF 產品之安定性試驗計畫書及

結果報告。 
(6) TQF-FF 產品之食品衛生安全及一般

品質規格檢驗報告，以及其抽樣方

法與相關紀錄。 
 檢驗項目請參閱 TQF-FF 產品抽樣及

4. 新增驗證產

品時，TQF-

QM 方案僅要

求提交之自

主檢驗報

告，其衛生

安全標準項

目須為經取

得認證項目

之認證實驗

室所檢驗，

未要求一般

品質項目比

照辦理，故

修正為機能

性成分及食

品衛生安全

檢驗報告之

檢驗機構應

符合相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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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(8) TQF-FF 產品之食品衛生安全及一般品質規

格檢驗報告，以及其抽樣方法與相關紀

錄。 
 檢驗項目請參閱附錄 4、TQF-FF 產品抽樣

及檢驗準則之產品檢驗準則。 
 申請驗證之產品屬 TQF-QM 之驗證產品

者，得免提供此項檢驗報告（應提供驗證

效期內有效之 TQF-QM 證書佐證）。 
(9) TQF-FF 產品之製程及品質管制工程圖

（QC 工程圖），且應於工程圖中註明關鍵

製程。 
(10) 已標示 TQF-FF 標章之產品包裝樣稿，其

包裝型態或材質不同者，應分別檢附之。 
(11) 其他佐證之相關研究報告或文獻資料。 
上述應提交之機能性成分及食品衛生安全檢驗

報告，其檢驗機構應符合附錄 4、TQF-FF 產品

抽樣及檢驗準則有關檢驗機構之要求。 

檢驗準則之產品檢驗準則。 
 申請驗證之產品屬 TQF-QM 之驗證

產品者，得免提供此項檢驗報告

（應提供驗證效期內有效之 TQF-QM
證書佐證）。 

(7) TQF-FF 產品之製程及品質管制工程

圖（QC 工程圖），且應於工程圖中

註明關鍵製程。 
(8) 已標示 TQF-FF 標章之產品包裝樣

稿，其包裝型態或材質不同者，應

分別檢附之。 
(9) 其他佐證之相關研究報告或文獻資

料。 
上述應提交之檢驗報告，其檢驗機構應符

合附錄 4、TQF-FF 產品抽樣及檢驗準則有

關檢驗機構之要求。 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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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9 
3.1.2 書面

審查 

3.1.2 案件受理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資料後 10 個
工作天內確認申請資料是否齊全。 
資料不齊全者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通知其補

件，申請者應於收到 TQF-FF 驗證機構通知後 
10 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申

請， TQF-FF 驗證機構將駁回案件。 
TQF-FF 驗證機構確認申請者資料齊全後，函復

申請者及 TQF 協會立案。 
申請者應於申請案立案日起 1 年內取得驗

證，若無法於 1 年內取得驗證者，得具正當

理由以書面方式向 TQF-FF 驗證機構申請延

展。 

- 

為避免未經任何

審核即提供業者

驗證標章使用檔

案之風險，故修

正驗證程序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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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9 
3.1.2 書面

審查 

3.1.23 書面審查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資料後 10 個
工作天內確認申請資料是否齊全。 
資料不齊全者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通知其補

件，申請者應於收到 TQF-FF 驗證機構通知後 
10 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申

請， TQF-FF 驗證機構將駁回案件。 
TQF-FF 驗證機構確認申請者資料齊全後，應

指派審查人員確認申請之工廠符合 1.3 基本要

求，並依據申請資料（請參閱 3.1.1）進行審

查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確認申請者資料齊全繳

費立案後完成後 2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並以

書面通知結果，必要時得要求申請者補件，申

請者應於收到結果通知後 20 個工作天內提出

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申請， TQF-FF 驗證機構

將駁回該案件。 
經 TQF-FF 驗證機構及申請者達成共識後書面

審查得於現場或非現場進行。 
申請者應於申請案受理日起 1 年內取得驗

證，若無法於 1 年內取得驗證者，得具正當

理由以書面方式向 TQF-FF 驗證機構申請延

展。 

3.1.2 書面審查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資料後 10 
個工作天內確認申請資料是否齊全。 
資料不齊全者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通知

其補件，申請者應於收到 TQF-FF 驗證機

構通知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，逾

期視同放棄申請， TQF-FF 驗證機構將駁

回案件。 
TQF-FF 驗證機構確認申請者資料齊全

後，應指派審查人員確認申請之工廠符

合 1.3 基本要求，並依據申請資料（請

參閱 3.1.1）進行審查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確認申請者資料齊

全後 2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並以書面

通知結果，必要時得要求申請者補件，

申請者應於收到結果通知後 20 個工作

天內提出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申請， 
TQF-FF 驗證機構將駁回該案件。 
經 TQF-FF 驗證機構及申請者達成共識後

書面審查得於現場或非現場進行。 
申請者應於申請案受理日起 1 年內取得

驗證，若無法於 1 年內取得驗證者，得具

正當理由以書面方式向 TQF-FF 驗證機構

申請延展。 

為避免未經任何

審核即提供業者

驗證標章使用檔

案之風險，故修

正驗證程序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

 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-方案規範 1.0 版 

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版權所有 13/35  
 

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14 9 
3.1.2 書面

審查 

3.1.4 包裝樣稿預審 
申請驗證之產品，僅於通過 TQF-FF 驗證後，

始得生產標示有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（簡

稱 TQF-FF 標章）之產品；未通過 TQF-FF 驗證

之產品，其標有 TQF-FF 標章之包裝樣稿僅供

初次申請驗證時之包裝樣稿預審用。 
申請者得於書面審查通過後簽署「TQF 機能性

食品驗證標章使用承諾書」，其正本寄送予

TQF 協會，以取得 TQF-FF 標章之使用檔案。 
申請者應於收到 TQF-FF 標章檔案後盡速提供

申請產品之包裝樣稿予 TQF-FF 驗證機構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指派審查人員，針對驗證

產品之標章、機能性成分、其含量及製造工廠

資訊之標示進行審核，包裝樣稿內容亦應符合

但不限於 TQF-FS 方案之標示規範及 TQF-FF 方

案。 

- 

為避免未經任何

審核即提供業者

驗證標章使用檔

案之風險，故修

正驗證程序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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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11 
3.1.3 初
次現場稽

核 

3.1.35 初次現場稽核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現場稽核後 10 個工作

天內填妥「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方案稽核報

告」（以下簡稱 TQF-FF 稽核報告）TQF-FF 驗

證之稽核結果及現場稽核查檢表，以書面方式

提供申請者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申請者應於

現場稽核結束日起 20 個工作天內提出改善報

告。TQF-FF 驗證機構得於收到申請者之改善報

告後視情況增加現場稽核。 

3.1.3 初次現場稽核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現場稽核後 10 個
工作天內填妥「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方

案稽核報告」（以下簡稱 TQF-FF 稽核報

告），以書面方式提供申請者當次之 TQF-
FF 稽核報告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 

1. 「稽核報

告」修正為

「稽核結果

及現場稽核

查檢表」，

因現場稽核

結束後 10 個

工作天僅有

現場稽核之

結果，尚未

有產品抽驗

結果、驗證

決定等，非

為完整之稽

核報告。 
2. 比照 TQF-QM

方案及 TQF 
Clean 方案作

法，新增

「驗證機構

得收到改善

報告後視情

況增加現場

稽核」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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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12 
3.1.5 驗證

決定 

3.1.57 驗證決定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查證 TQF-FF 驗證之相關

矯正措施及取得產品檢驗結果後驗證決定後 20 
個工作天內完成驗證決定，其結果應書面通知

申請者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惟已取得 TQF-
QM 驗證者，其產品抽驗得併入 TQF-QM 驗
證之下次年度追蹤管理之現場產品抽驗，於初

次驗證決定時，若尚未取得產品檢驗報告，得

免納入。 

3.1.5 驗證決定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查證 TQF-FF 驗證

之相關矯正措施及取得產品檢驗結果後 
20 個工作天內完成驗證決定，其結果應

書面通知申請者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惟

已取得 TQF-QM 驗證者，其產品抽驗得

併入 TQF-QM 驗證之下次年度追蹤管理

之現場產品抽驗，於初次驗證決定時，

若尚未取得產品檢驗報告，得免納入。 

修正條文內容使

與 3.2.3 敘述一

致，皆為驗證決

定後 20 個工作天

內由驗證機構書

面通知業者及 TQF
協會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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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13 
3.1.6 簽

約、發證 

3.1.68 簽約、發證 
驗證決定通過後，TQF-FF 驗證機構應與申請

者簽署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合約書（以下簡

稱 TQF-FF 合約書），並核發登載有 TQF-FF 產

品之附約（以下簡稱 TQF-FF 附約），TQF-FF 附
約應副本予 TQF 協會。TQF-FF 合約書僅於申

請者第 1 項產品初次通過 TQF-FF 驗證時應

簽署，於 TQF-FF 驗證效期內新申請並通過

TQF-FF 驗證之產品則應更新附約，毋須另行簽

約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

質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辦理收費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依據 TQF-FF 產品數量，核

發 TQF-FF 證書並應副本予 TQF 協會。每 1 
項 TQF-FF 產品，應核發 1 份 TQF-FF 證書。 
TQF 協會應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

案收費標準」計算 TQF-FF 驗證服務年費（以

下簡稱 TQF-FF 服務年費），並書面通知申請

者於 2 個月內完成繳費。 
TQF-FF 產品之驗證效期同其 TQF-FS 驗證效

期。 
TQF-FF 方案以每年簽約及發證方式進行，驗

證通過後每年須進行年度追蹤管理以持續保有

驗證資格。 

3.1.6 簽約、發證 
驗證決定通過後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與

申請者簽署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合約書

（以下簡稱 TQF-FF 合約書）， TQF-FF 
合約書僅於申請者第 1 項產品初次通過 
TQF-FF 驗證時應簽署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

品品質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辦理收費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依據 TQF-FF 產品數

量，核發 TQF-FF 證書並應副本予 TQF 
協會。每 1 項 TQF-FF 產品，應核發 1 
份 TQF-FF 證書。 
TQF 協會應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

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計算 TQF-FF 驗證服

務年費（以下簡稱 TQF-FF 服務年費），

並書面通知申請者於 2 個月內完成繳

費。 
TQF-FF 產品之驗證效期同其 TQF-FS 驗
證效期。 
TQF-FF 方案以每年發證方式進行，驗證

通過後每年須進行年度追蹤管理以持續

保有驗證資格。 
TQF-FF 產品應標示 TQF-FF 標章、機能

性成分、其含量及製造工廠資訊於外包

修正 TQF-FF 產品

之合約書以年度

簽約之方式進

行，使與 TQF-
QM、TQF Clean 之

作法一致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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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TQF-FF 產品應標示 TQF-FF 標章、機能性成

分、其含量及製造工廠資訊於外包裝，且不得

委外生產。 

裝，且不得委外生產。 

18 
14~1
8、
34 

3.2 持續

驗證

~3.3.2 暫

時終止、

終止或結

束驗證、

附錄 4 

TQF-FF 產

品抽樣及

檢驗準則 

申請者負責廠商 申請者 因應「附錄 2、專

門用詞定義」中

新增「負責廠

商」之定義，修

正名詞。 

「負責廠商」定

義：提出初次驗

證申請之食品業

者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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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14 

3.2.1 年度

追蹤管理

之現場稽

核 
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現場稽核後 10 個工作

天內填妥 TQF-FF 驗證之稽核結果及現場稽核

查檢表，以書面方式提供申請者，並副知 TQF 
協會。申請者應於現場稽核結束日起 20 個工

作天內提出改善報告。TQF-FF 驗證機構得於收

到負責廠商之改善報告後視情況增加現場稽

核。 
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現場稽核後 10 個
工作天內填妥 TQF-FF 稽核報告，以書面

方式提供申請者當次之 TQF-FF 稽核報

告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 

1. 「稽核報

告」修正為

「稽核結果

及現場稽核

查檢表」，

因現場稽核

結束後 10 個

工作天僅有

現場稽核之

結果，尚未

有產品抽驗

結果、驗證

決定等，非

為完整之稽

核報告。 
2. 比照 TQF-QM

方案及 TQF 
Clean 方案作

法，新增

「驗證機構

得收到改善

報告後視情

況增加現場

稽核」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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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20 16 
3.2.4 核發

證書 

3.2.4 核發證書續約、換證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年度追蹤管理之驗證決

定同意後，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

案收費標準」辦理收費，後續核發次年度之 
TQF-FF 合約書、TQF-FF 附約及 TQF-FF 證書，

TQF-FF 附約及 TQF-FF 證書應副本予 TQF 協
會。 
TQF-FF 驗證機構應依據 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

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辦理收費。 

3.2.4 核發證書 
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年度追蹤管理之驗

證決定同意後，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

品質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辦理收費，後

續核發次年度之 TQF-FF 證書，並應副本

予 TQF 協會。 

1. 修正 TQF-FF 產

品之合約書以

年度簽約之方

式進行，使與

TQF-QM 方案

及 TQF Clean 
方案作法一

致。 
2. 為提高執行彈

性，調整驗證

機構有關收費

之條文敘述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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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16 3.3.1 變更 

申請者負責廠商若因企業之名稱、地址或負責

人等相關資料變更時，應檢附經濟部主管機關

核發之變更函文影本，書面通知 TQF 協會。

TQF 協會於審核通過後將通知 TQF-FF 驗證機

構換發 TQF-FF 證書和（或）合約書。 
TQF-FF 工廠若因工廠之名稱、地址或負責人

等相關資料變更而換發 TQF-FS 驗證證書和

（或）合約書時，應於 TQF 驗證作業系統

（https://ict.tqf.org.tw/）申請變更時備註具 
TQF-FF 驗證，並換發 TQF-FF 證書和（或）合

約書。 
換發證書之費用依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

方案收費標準」辦理。 
申請者負責廠商如欲變更 TQF-FF 產品，應向 
TQF-FF 驗證機構提出申請。 
TQF-FF 產品變更作業程序： 
(1) 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提交「TQF 機能性

驗證產品變更申請表」，並依變更項目檢

附相關資料。 
(2) 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後 20 個

工作天內審核並辦理變更作業，必要時得

額外至現場進行確認，並依據附錄 3、現

場稽核時間計算基準及「TQF 機能性食品

品質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計算現場稽核人

申請者若因企業之名稱、地址或負責人

等相關資料變更時，應檢附經濟部核發

之變更函文影本，書面通知 TQF 協會。

TQF 協會於審核通過後將通知 TQF-FF 驗
證機構換發 TQF-FF 證書和（或）合約

書。 
TQF-FF 工廠若因工廠之名稱、地址或負

責人等相關資料變更而換發 TQF-FS 驗證

證書和（或）合約書時，應於 TQF 驗證

作業系統（https://ict.tqf.org.tw/）申請變

更時備註具 TQF-FF 驗證，並換發 TQF-
FF 證書和（或）合約書。 
換發證書之費用依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

質驗證方案收費標準」辦理。 
申請者如欲變更 TQF-FF 產品，應向 
TQF-FF 驗證機構提出申請。 
TQF-FF 產品變更作業程序： 
(1) 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提交「TQF 

機能性驗證產品變更申請表」，並

依變更項目檢附相關資料。 
(2) TQF-FF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後 20 

個工作天內審核並辦理變更作業，

必要時得額外至現場進行確認，並

依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

1. 考量農民團體

證明由農業主

管機關核發，

故修正敘述。 
2. 變更作業程序

修正與 TQF 
Clean 方案作

法一致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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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天數及辦理收費。審核通過後應通知申請

者更新附約並提供負責廠商，且副本予 
TQF 協會。 

(3) 變更 TQF-FF 產品之書面審查費用依據

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收費標

準」辦理。 

案收費標準」收費。審核通過後應

通知申請者，且副本予 TQF 協會。 
(3) 變更 TQF-FF 產品之書面審查費用依

據「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收

費標準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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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22 17 

3.3.2 暫時

終止、終

止或結束

驗證 

如發生以下情事， TQF-FF 驗證機構得暫時終

止 TQF-FF 產品之驗證資格，並副知 TQF 協
會。申請者負責廠商自暫時終止日起，已被暫

時終止之產品應暫停使用 TQF-FF 標章，且其

製造工廠應停止生產該項標示有 TQF-FF 標章

之產品，惟於暫時終止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

限。TQF-FF 合約書、TQF-FF 附約及 TQF-FF 證
書自暫時終止日起暫時失效，暫時終止期間最

長不得超過 6 個月。暫時終止期間，申請者

負責廠商應於改善期限內向 TQF-FF 驗證機構

提交改善報告， TQF-FF 驗證機構於確認暫時

終止原因之缺失項目已被改正後，應恢復其驗

證資格， 並應以書面形式，5  個工作天內通

知申請者負責廠商恢復驗證資格及其理由，並

副知 TQF 協會。 

如發生以下情事， TQF-FF 驗證機構得暫

時終止 TQF-FF 產品之驗證資格，並副知 
TQF 協會。申請者自暫時終止日起，已

被暫時終止之產品應暫停使用 TQF-FF 標
章，且其製造工廠應停止生產該項標示

有 TQF-FF 標章之產品，惟於暫時終止前

生產之產品不在此限。TQF-FF 證書自暫

時終止日起暫時失效，暫時終止期間最

長不得超過 6 個月。暫時終止期間，申

請者應於改善期限內向 TQF-FF 驗證機構

提交改善報告， TQF-FF 驗證機構於確認

暫時終止原因之缺失項目已被改正後，

應恢復其驗證資格， 並應以書面形式，

5  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者恢復驗證資格

及其理由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 

修正與 TQF-QM 方

案及 TQF Clean 方
案作法一致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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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23 17~1
8 

3.3.2 暫時

終止、終

止或結束

驗證 

如發生以下情事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終止 
TQF-FF 產品驗證資格，並副知 TQF 協會。申

請者負責廠商自終止日起，已被終止之產品應

停止使用 TQF-FF 標章，且其製造工廠應停止

生產該項標示有 TQF-FF 標章之產品，惟於終

止日期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限。申請者負責廠

商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繳回其 TQF-FF 證
書，且 TQF-FF 驗證機構應更新其 TQF-FF 附
約。如所有 TQF-FF 產品之驗證資格被終止，

亦應繳回其 TQF-FF 合約書，逾期未繳回之證

書及合約書，自終止日起作廢。TQF-FF 合約

書及 TQF-FF 證書自終止日起失效，且 1 年
內不得重新申請 TQF-FF 驗證。 

如發生以下情事， TQF-FF 驗證機構應終

止 TQF-FF 產品驗證資格，並副知 TQF 
協會。申請者自終止日起，已被終止之

產品應停止使用 TQF-FF 標章，且其製造

工廠應停止生產該項標示有 TQF-FF 標章

之產品，惟於終止日期前生產之產品不

在此限。申請者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繳

回其 TQF-FF 證書， 如所有 TQF-FF 產
品之驗證資格被終止，亦應繳回其 TQF-
FF 合約書，逾期未繳回之證書及合約

書，自終止日起作廢。TQF-FF 合約書及 
TQF-FF 證書自終止日起失效，且 1 年內

不得重新申請 TQF-FF 驗證。 

因 TQF-FF 方案以

產品為單位申請

及核發證書，當

單一產品被終止

驗證資格，其驗

證機構應更新

TQF-FF 附約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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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
24 18 

3.3.2 暫時

終止、終

止或結束

驗證 

申請者負責廠商如主動申請結束 TQF-FF 產品

之驗證資格，應使用「TQF 機能性驗證產品註

銷申請表」向 TQF-FF 驗證機構提出書面申

請， TQF-FF 驗證機構收到通知後應於 20 個
工作天內書面回復申請者負責廠商，並副知 
TQF 協會。結束驗證之 TQF-FF 產品應自註銷

審核通過日起，向 TQF-FF 驗證機構繳回該項

產品之 TQF-FF 證書，並不得於該項產品標示

TQF-FF 標章，惟於註銷審核通過前生產之產

品不在此限，TQF-FF 驗證機構則應更新其

TQF-FF 附約。如申請者負責廠商欲結束所有 
TQF-FF 產品之驗證資格，應繳回其 TQF-FF 合
約書。逾期未繳回之證書及合約書，自結束日

起作廢。 

申請者如主動申請結束 TQF-FF 產品之驗

證資格，應使用「TQF 機能性驗證產品

註銷申請表」向 TQF-FF 驗證機構提出書

面申請， TQF-FF 驗證機構收到通知後應

於 20 個工作天內書面回復申請者，並

副知 TQF 協會。結束驗證之 TQF-FF 產
品應自註銷審核通過日起，向 TQF-FF 驗
證機構繳回該項產品之 TQF-FF 證書，並

不得於該項產品標示 TQF-FF 標章，惟於

註銷審核通過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限。

如申請者欲結束所有 TQF-FF 產品之驗證

資格，亦應繳回其 TQF-FF 合約書。逾期

未繳回之證書及合約書，自結束日起作

廢。 

因 TQF-FF 方案以

產品為單位申請

及核發證書，當

單一產品結束驗

證資格，其驗證

機構應更新 TQF-
FF 附約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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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21 
4.3 管理

要求 

QM 5.1 TQF-FF 驗證標章及 TQF-FF 驗證證書之

使用 
QM 5 驗證標章及驗證證書之使用 1. 因 TQF-QM

方案已有

「QM 5 TQF 
微笑標章及

TQF-QM 驗
證證書之使

用」，故接

續編號。 
2. 本方案「TQF 

機能性食品

驗證標章」

簡稱為「TQF-
FF 標章」，

「TQF 機能

性食品驗證

證書」簡稱

為「TQF-FF
證書」（簡

稱方式同 TQF 
Clean 方

案），故 QM 
5.1 條文名稱

將「驗證」

刪除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

 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-方案規範 1.0 版 

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版權所有 26/35  
 

26 22 
4.3 管理

要求 

4.3 管理要求 
QM 6 安定性試驗 

1. 應針對TQF-FF產品之機能性成分建立、執

行及維護安定性試驗計畫，其評估方法宜

採用國家公告之健康食品安定性試驗指引

或國際間通用之方法。 

2. 安定性試驗計畫，應至少涵蓋以下內容： 

(1) 產品名稱及型態 

(2) 包裝材質及內容物容量 

(3) 儲存條件 

(4) 產品有效期限 

(5) 測試項目及允收標準 

(6) 檢驗方法 

(7) 檢驗頻率 

3. TQF-FF產品之機能性成分含量應為安定性

試驗之必測項目。 

4. 每批成品應留樣保存至有效日期後，惟易

腐敗即食性成品，應保存至有效日期後1至

2天。必要時，應做成品之保存性試驗，以

檢測其保存性。 

QM 6 安定性試驗 
1. 應針對 TQF-FF 產品建立、執行及維

護安定性試驗計畫，其評估方法應

採用國家公告之健康食品安定性試

驗指引或國際間通用之方法。 
2. TQF-FF 產品上市後，應確保產品於

有效期限內符合其品質規格。 
3. 安定性試驗的結果及任何偏離基準

之結果應納入管理審查項目，並應

針對偏離基準之結果，釐清原因及

執行矯正措施並留存相關紀錄。 

新增安定性試驗

之明確要求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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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內符合其品質規格。 

6. 安定性試驗的結果及任何偏離基準之結果

應納入管理審查項目，並應針對偏離基準

之結果，釐清原因及執行矯正措施並留存

相關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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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
TQF 機能

性食品驗

證標章與

驗證證書

使用規範 

1.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及驗證證書之使

用及管理 
(1) 提出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申請之食

品業者完成驗證程序後，由 TQF-FF 
驗證機構核發 TQF-FF 合約書、TQF-
FF 附約與 TQF-FF 證書，以證明食品

業者申請之 TQF-FF 產品符合 TQF-FF
方案之要求。食品業者僅得於 TQF-FF
證書、TQF-FF 合約書及 TQF-FF 附約

所登載內容，宣稱取得 TQF-FF 方案

之驗證。 
(4) TQF-FF 產品效期同其生產系統驗證產

線之 TQF-FS 驗證效期，惟 TQF-FF 證

書及 TQF-FS 驗證證書不得合併。 
(11) TQF-FF 產品應自終止或結束 TQF-FF

驗證日起停止生產該項標示有 TQF-
FF 標章之產品，惟於終止或結束日

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限。TQF-FF 證書

失效，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繳回

TQF-FF 證書至 TQF-FF 驗證機構，

TQF-FF 驗證機構則應更新其 TQF-FF
附約。如所有 TQF-FF 產品之驗證資

格已結束或被終止，亦應繳回其 
TQF-FF 合約書。逾期未繳回之證書

1.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及驗證證

書之使用及管理 
(1) 提出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申請

之食品業者完成驗證程序後，

由 TQF-FF 驗證機構核發 TQF-
FF 合約書與 TQF-FF 證書，以證

明食品業者申請之 TQF-FF 產品

符合 TQF-FF 方案之要求。 
(4) TQF-FF 產品效期同其生產系統

之 TQF-FS 驗證效期，惟 TQF-FF
證書及 TQF-FS 驗證證書不得合

併。 
(11) TQF-FF 產品應自終止或結束

TQF-FF 驗證日起停止生產該項

標示有 TQF-FF 標章之產品，惟

於終止或結束日前生產之產品

不在此限。TQF-FF 證書失效，

應向 TQF-FF 驗證機構繳回

TQF-FF 證書至 TQF-FF 驗證機

構。如所有 TQF-FF 產品之驗證

資格已結束或被終止，亦應繳

回其 TQF-FF 合約書。逾期未繳

回之證書及合約書，自終止或

結束日起作廢。 

3. 第(1)項修正

與 TQF Clean 
方案作法一

致。 
4. 第(11)項，因

TQF-FF 方案

以產品為單

位申請及核

發證書，當

單一產品結

束或被終止

驗證資格，

其驗證機構

應更新 TQF-
FF 附約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

 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-方案規範 1.0 版 

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版權所有 29/35  
 

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
及合約書，自終止或結束日起作廢。 



 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-方案規範 1.0 版 

條文修正對照表 
 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版權所有 30/35  
 

28 25 

附錄 1、
TQF 機能

性食品驗

證標章與

驗證證書

使用規範 

3.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 
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於完成簽署「TQF 機
能性食品驗證標章使用承諾書」後，由 TQF 協

會提供可編輯之檔案。 
食品業者應於 TQF-FF 產品之外包裝標示 TQF-
FF 標章、機能性成分、其含量及製造工廠資

訊，機能性成分應標示鄰近於 TQF-FF 標章

（以含 omega-3 脂肪酸魚油食品為例，請參考

下圖範例），機能性成分含量及製造工廠資訊

之標示位置則不限，惟營養素之標示位置應符

合法規規定。標示機能性成分及、其含量及製

造工廠資訊之文字需保持清晰可讀。 
 

3. 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 
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於完成簽署

「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使用承諾

書」後，由 TQF 協會提供可編輯之檔

案。 
食品業者應於 TQF-FF 產品之外包裝標示

TQF-FF 標章、機能性成分、其含量及製

造工廠資訊，機能性成分應標示鄰近於

TQF-FF 標章（以含 omega-3 脂肪酸魚油

食品為例，請參考下圖範例），機能性成

分含量及製造工廠資訊之標示位置則不

限，惟營養素之標示位置應符合法規規

定。標示機能性成分及其含量之文字需

保持清晰可讀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新增製造工廠資

訊之文字須保持

清晰可讀之規

定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機能性成分： 
omega-3 脂肪酸(DHA、EPA) 

機能性成分： 
omega-3 脂肪酸(DHA、EP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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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
TQF 機能

性食品驗

證標章與

驗證證書

使用規範 

附錄 1、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與驗證證書

使用規範 
4.3. 色彩應用之規範： 
(3) 標章應用於包裝底色使用範例：於明亮底

色包裝的標章保持原樣。 

附錄 1、TQF 機能性食品驗證標章與驗證

證書使用規範 
4.3. 色彩應用之規範： 
(3) 標章應用於包裝底色使用範例：於

明亮底色包裝的標章保持原樣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刪除印有灰色 TQF
英文字之安全範

圍圖示，避免誤

會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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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
TQF 機能

性食品驗

證標章與

驗證證書

使用規範 

4.4. 安全範圍規範深色底色包裝範例： 
為呈現驗證標章之最佳效果，應用於深色底色

包裝時請遵守以下四周留白面積規定。勿於圖

示虛線區域內放置其他文字與圖樣。 

 

4.4. 安全範圍規範 
為呈現驗證標章之最佳效果，應用於深

色底色包裝時請遵守以下四周留白面積

規定。勿於圖示虛線區域內放置其他文

字與圖樣。 

 
 
 

此非為安全範圍

規範之圖示，故

修正標題為深色

底色包裝範例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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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29 
附錄 2、
專門用詞

定義 

年度追蹤管理 
係指食品業者每年由 TQF-FF 驗證機構執行之

管理，以確認其生產系統驗證產線及產品之符

合性，包含年度現場稽核、年度現場稽核產品

抽樣檢驗、年度後市場產品抽樣檢驗。 

年度追蹤管理 
係指食品業者每年由 TQF-FF 驗證機構執

行之管理，以確認其生產系統及產品之

符合性，包含年度現場稽核、年度現場

稽核產品抽樣檢驗、年度後市場產品抽

樣檢驗。 

修正名詞 公告後實 
施 

32 29 
附錄 2、
專門用詞

定義 

技術審議會 
簡稱技審會，係為邀請機能性食品之產學專家

成立任務編組，協助本會推動 TQF 機能性食品

品質驗證方案有關規範及基準之實質審查工

作。 

技術審議會 
簡稱技審會，係為邀請機能性食品之產

學專家成立任務編組，協助本會推動 TQF
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有關規範及基

準之實質審查工作。 

因已於本方案

「2.3.1 技審會之

組成」說明相同

內容，故刪除技

術審議會之定

義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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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
專門用詞

定義 
 

負責廠商 
提出初次驗證申請之食品業者。 

 新增負責廠商一

詞之定義。 

公告後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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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、
TQF-FF 產

品抽樣及

檢驗準則 

二、產品檢驗準則 
(三) 機能性成分 

• 機能性成分之檢驗，得由申請者選擇送驗

之檢驗機構，其檢驗機構得為 TQF-FF 驗

證機構、 TQF-FF 驗證機構委外實驗室或

其他符合本準則實驗室要求之機構。 

• 機能性成分含量之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

之 ±20%（益生菌產品除外）。 

• 機能性品質規格基準品目之檢驗，於初次

申請驗證時採所有申請驗證產品之全品目

檢驗；於年度追蹤管理時，則依據抽驗之

驗證產品，辦理該產品所驗證之全品目檢

驗。 

二、產品檢驗準則 
(三) 機能性成分 
• 機能性成分之檢驗，得由申請者選

擇送驗之檢驗機構，其檢驗機構得

為 TQF-FF 驗證機構、 TQF-FF 驗證

機構委外實驗室或其他符合本準則

實驗室要求之機構。 
 

1. 訂定誤差允許

範圍為±20% 
2. 新增機能性品

目之抽驗規

則。 

公告後實 
施 

 


